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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 《陕西省第十四居全国运动会

知识产权保护规定》的通知

各市区执委会,组委会各部室:

《陕西省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定》已经组委

会第 32次秘书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,并报请国家体育总局和中

国残联审定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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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强对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(以下简称
“
十四运

会
”
)相关知识产权的保护,维护十四运会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相

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商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以及 《特殊标志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

定,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十四运会知识产权,是指十四运会组织
委员会 (以下简称

“
十四运会组委会

”
)以及其他相关权利人 ,

享有的与十四运会有关的特殊标志、作品、商标、专利、商业秘

密和其他智力成果等专有权利。具体包括 :

(一 )全国运动会的名称、会旗 ;

(二 )十四运会的名称、会徽、吉祥物、会歌、火炬、奖牌、

奖杯、纪念品、推广曲、口号、格言、宣传语、主题海报、圣火

采集形式等及其有关的设计方案;

(三 )十四运会申办机构的名称、申办标志、申办口号;

(四 )十四运会组委会申请登记的域名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、

特殊标志或其他社交媒体账号等;

(五 )十四运会组委会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举办的与十四运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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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的艺术表演、拍摄的影视宣传片、策划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创

意方案、计算机软件和创作的其他形式的作品、宣传品、纪

念品等 ;

(六 )其他与十四运会有关的知识产权客体。

前款所称名称包括全称、简称、译名及其缩写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知识产权权利人,是指十四运会组委
会。相关权利人,是指十四运会组委会合法授权使用十四运会知

识产权的被许可人。

第四条 十四运会知识产权的使用和保护应当遵循依法保
护、合法使用的原则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十四运会相关知

识产权。

第五条 陕西省人民政府建立十四运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
协调机制,建立全省快速处置十四运会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属地管

理协调机制、知识产权多元纠纷化解机制,研究、协调十四运会

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重大事项。

陕西省知识产权局负责十四运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统筹

规划和综合协调等工作。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知识产权局和

版权局等单位,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十四运会特殊标志专有

权、商标权、专利权、著作权等保护工作,依法查处与十四运会

知识产权有关的侵权行为。

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、公安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 (城市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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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局 )、 商务厅和西安海关等行政管理部门,按照各自职责做

好十四运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。

十四运会组委会与陕西省相关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之间应当

建立信
`急通报及联系制度。相关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之间应当建立

联动机制,做好案件线索通报、移送、接收的衔接工作。

第六条 十四运会知识产权由十四运会组委会通过特殊标
志登记、商标注册、申请专利、著作权登记、对商业秘密采取保

密措施、申请知识产权海关各案、域名注册、微博注册、微信公

众号及其他社交媒体账号注册等方式依法获得保护。

第七条 以商业目的或潜在商业目的使用十四运会知识产
权的,应 当取得十四运会知识产权权利人及相关权利人的许可,

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使用十四运会知识产权应当依法签

订书面合同,并按照有关规定报相关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各案。

第八条 本规定所称商业目的使用,是指以营利为目的,包
括但不限于以下列方式使用十四运会知识产权的行为:

(一 )将十四运会有关的特殊标志、商标等用于商品、商品

包装、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;

(二 )将十四运会有关的特殊标志、商标等用于服务项目中;

(三 )将十四运会有关的特殊标志、商标等用于广告宣传、

商业展览、营业性演出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;

(四 )销售、进口、出口含有十四运会有关的特殊标志、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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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的货物、物品;

(五 )制造、销售十四运会有关的特殊标志、商标 ;

(六 )实施容易使人误认为行为人与十四运会知识产权权

利人之间有赞助或者其他支持关系的行为。

以营利为目的,以前款所列方式使用与十四运会有关的商

标、特殊标志等相近似文字、图案的,视同为商业目的使用十

四运会知识产权的行为。

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维护十四运会知识产权的严

肃性、完整性和规范性,依法正确使用十四运会知识产权,不得

以商业目的擅自使用十四运会知识产权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以十四运会组委会的名义发布广

告或者从事募捐、征集赞助等活动。

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在广告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

发布活动中,不得侵犯十四运会知识产权。

设计、制作、代理和发布的广告涉及十四运会知识产权的,

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应当具有、提供或者查验真实、

合法、有效的权利证明文件。

第十条 禁止下列侵犯十四运会知识产权的行为 :
(一 )未经许可,以 营利为目的使用与十四运会知识产权

相同或者相近似的特殊标志、商标、专利、作品和其他知识产

权的;

-5-



(二 )伪造、擅自制造与十四运会知识产权相同或者相近似

的特殊标志、商标或者销售伪造、擅自制造与十四运会知识产权

相同或者相近似的特殊标志、商标的;

(三 )假冒十四运会标志、商标或者专利的;

(四 )未经许可,以营利为目的对十四运会的开幕式、闭幕

式、体育赛事等进行直播、转播、录播、重播或者网络传播的;

或者对十四运会的开幕式、闭幕式、体育赛事等从现场或者通过

其他传播媒介制作录音录像或者短视频的;

(五 )未经许可,在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商户等名

称中或者在网站、域名、地名、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场所等名称中

使用与十四运会知识产权相同或近似的特殊标志、商标、作品和

其他创作成果 ;

(六 )贬损、歪曲、变造、改作十四运会特殊标志、商标、

专利、作品或者其他知识产权的;

(七 )以 营利为目的擅自销售侵犯十四运会知识产权产

品的;

(八 )为上述侵权行为提供场所、仓储、运输、邮寄、隐匿

等便利条件的;

(九 )其他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侵犯十四运会

知识产权的行为。

第十一条 以非营利为目的使用十四运相关知识产权的,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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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运会组委会另行规定。

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侵犯十四运会知识产权
的行为,均可向陕西省相关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举报。相关知识产

权管理部门接到举报后,应 当及时组织调查,依法查处,并及时

向十四运会组委会通报。对举报查证属实的,应 当依照相关法规

规定给予奖励。

第十三条 侵犯十四运会知识产权,引 起纠纷的,由 当事人
协商解决;或 向知识产权管理部门、人民调解组织请求调解,并

依法确认调解协议;当 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,知识产权

权利人或者相关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,或根据仲裁条款向

有关仲裁机构申请仲裁,也 可以请求相关知识产权管理部门

处理。

第十四条 陕西省相关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
的工作人员在十四运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

守、徇私舞弊的,依纪依规依法给予处分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五条 对本规定施行前发生的侵犯十四运会知识产权
的行为,行为人应当立即停止侵权并消除影响。

第十六条 十四运会组委会享有的与十四运会有关的知识
产权,在本届运动会结束后移交国家体育丿总局。

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,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-7—



盅
⌒

华

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《中

民共和国专利法》以及 《特殊标志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

处理。

第十八条 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

运动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十九条 陕西省行政区域内与十四运会知识产权有关的
、使用、保护和其他活动,适用本规定。

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十四运会组委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四届全国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 ⒛21年 5月 21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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